	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文件

	海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琼人社发〔2014〕329号
	


关于2015年度护士执业资格考试工作

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市、县、自治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卫生局、计生委（局），省农垦总局卫生局，洋浦社会发展局，各有关单位：
根据《全国护士执业资格考试委员会办公室关于2015年护士执业资格考试有关问题的通知》（护考办发〔2014〕4号）等有关文件精神，现将2015 年我省护士执业资格考试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报名条件
凡符合原卫生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印发的《护士执业资格考试办法》（部长令第74号）中报名条件的人员，可以报名参加考试。各卫生行政部门要严格按照《护士条例》和《护士执业资格考试办法》审定考生报名资格，对不符合报名条件的人员，严禁参加考试。
二、考试科目及方式
2015年护士执业资格考试科目包括专业实务和实践能力。考试方式仍采用纸笔考试。一次考试两个科目成绩合格为考试通过。

三、考试时间安排
具体考试时间安排如下：
	考 试 科 目
	考试日期和时间

	专业实务
	5月16日
	9：00—11：00

	实践能力
	
	14：00—16：00


    四、报名要求
   （一）报名时间与方式。

考试报名分为网上预报名和现场确认两个阶段。2015年1月12日至2月1日，考生登录中国卫生人才网（www.21wecan.com）进行网上预报名，并打印《2015年护士执业资格考试报名申请表》（见附件）；

 2015年1月13日至2月5日各报名点进行现场确认工作。现场确认时考生须提交《2015年护士执业资格考试报名申请表》及相关的证件、材料。各报名点要加强与当地有关学校的沟通联系，切实做好应届毕业生的考试报名组织工作；
2015年2月10日前，各报名点将报名资料报送至海南省医学学术交流管理中心综合管理科。
（二）申报护士执业资格考试者须提交下列证件及材料。
1. 本人身份证；
2.《2015年护士执业资格考试报名申请表》； 

3. 提交本人近6个月二寸免冠正面半身照片3张（贴在《2015年护士执业资格考试报名申请表》右上角备用），相片要同网上报名相底一致；
4. 本人毕业证；申请人为在校应届毕业生的，应当持有所在学校出具的应届毕业生毕业证明，到学校所在地的报名点报名。学校可以为本校应届毕业生办理集体报名手续。申请人为非应届毕业生的，可以选择到本人人事档案所在地报名；
5. 提交的证件及材料，均为原件及其A4纸复印件（单纯复印件无效），各报名点须审验原件，并在复印件上盖章、签字。

（三）准考证打印发放工作。
自2015年4月23日起，考生可登录中国卫生人才网（www.21wecan.com）打印准考证，截止时间为5月16日。 
五、成绩发布
（一）国家卫生计生委人才交流服务中心将于考后45个工作日在中国卫生人才网（www.21wecan. com）公布考试成绩，考生可凭本人准考证号和有效证件号进行成绩查询，并下载打印成绩单。

（二）海南省医学学术交流中心将以报名点为单位发放考试成绩合格证明，由报名点下发至考生手中，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六、有关要求

（一）申报受理工作按属地原则进行，省、委直属单位由本单位人事科（处）受理，农垦系统单位由省农垦总局卫生局受理，其他医疗卫生单位由所在地的市县卫生局负责受理。

（二）各报名点须在《2015年护士执业资格考试报名申请表》的“审查意见”栏认真做好审查意见并签名、加盖公章。现场确认结束后导出数据并汇总成《海南省2015年护士执业资格考试人员花名册》签名盖章上报海南省医学学术交流管理中心综合管理科。

（三）2015年护士执业资格考试收费标准按省物价部门的有关规定执行，每人每科50元。
附件： 2015年护士执业资格考试报名申请表

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海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2014年12月30日

（此件主动公开）

附件

2015年护士执业资格考试报名申请表

	条形码


网报号：                            用户名：  
验证码：                            确认考点：                             

	基
本
情
况
	姓    名
	
	性    别
	
	

	
	民    族
	
	出生日期
	
	

	
	证件类型
	
	证件编号
	
	

	
	联系方式（根据考区要求自行填写）
	
	

	报考
科目
	1.专业实务 ；  2. 实践能力
	

	教
育
情
况
	最高学历
	 
	毕业专业
	

	
	毕业时间
	
	毕业学校
	

	
	学  位
	
	学   制
	

	
	专业学习
经历
	

	工
作
情
况
	单位所属
	
	工作单位
	

	
	单位性质
	
	从事本专业年限
	

	审查
意见
	学校（应届毕业生）或单位、人事档案所在地（非应届毕业生）
审 查 意 见


印章
 年  月  日
	考点审查意见
考点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考区审核意见
考区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备注：
	申请人为在校应届毕业生的，应当持有所在学校出具的应届毕业生毕业证明，到学校所在地的考点报名；申请人为非应届毕业生的，可以选择到单位、人事档案所在地报名。
此表须考试申请人仔细核对后签字确认，一旦确认不得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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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申请人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2014年12月30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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